




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管理委员会办理本次员工持股计划的相关事宜，具

体授权事项如下：

（1）负责召集持有人会议；

（2）代表全体持有人监督员工持股计划的日常管理；

（3）办理员工持股计划份额认购事宜；

（4）代表全体持有人行使除表决权外的股东权利；

（5）代表员工持股计划对外签署相关协议、合同；

（6）管理员工持股计划权益分配；

（7）决策员工持股计划剩余份额、被强制转让份额的归属；

（8）办理员工持股计划份额继承登记；

（9）持有人会议授权的其他职责。

本授权自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批准之日

起至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终止之日内有效。

表决结果：同意 206,750,000 份，占出席会议的持有人所持份额

总数的 100%；反对 0 份；弃权 0份。

三、备查文件

1、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持有人会议决议；

2、公司第四期员工持股计划第一次管理委员会会议决议。

特此公告。

山西振东制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 年 1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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